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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

评选条件和申报材料的补充说明

一、关于在职在岗要求。指截止2018年8月30日仍在职在岗的教师、教研员。

二、关于工作量。推荐人选必须完成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规定的工作量，专业技能课教师平均每周10课时以上（下企业实践每周计8课时）。校级正职领导不少于上述标准的1/4，中层以上干部不少于1/2，“双肩挑”干部不少于2/3。专职教研人员每年不少于230个工作日。

三、关于论文论著。提供的论文可在“中国期刊网”（中国知网）等论文数据库中查证到。核心期刊指北京大学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”、南京大学“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”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“中立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”所列的刊物。公开发表的论文指在具有CN刊号的教育类、学科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，限独立撰写或第一作者，不含增刊、专刊、专辑、副刊、特刊、一号多刊、报纸等。
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视同在核心期刊或CN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（以下各项仅视同1篇，合计仅限视同2篇）：

1.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专著10万字以上，或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省级以上规划或立项中职教材10万字以上，视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。

2.所设计的作品参加国家级展览或被国家级专业机构收藏，视同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篇；被省级以上专业机构收藏，视同在CN 刊物发表论文1篇。

3.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1项以上，视同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篇。主持企事业单位产品研发、技术革新等项目1项以上，经有关部门鉴定，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，视同在CN刊物发表论文1篇。

4.被中国人民大学《复印报刊资料》全文转载，视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。

5.在《福建职业与成人教育》、《福建教育研究》、《福建教学研究》、《福建教育督导与德育》上发表的论文2篇，视同在CN刊物发表论文1篇。

四、教育科研工作的证明材料，包括教育科研课题的开题报告、课题立项书或批复件、有关论文、研究报告和结题报告或结题证书复印件等。

五、开设公开课、示范课和专题讲座的证明材料，包括组织活动的有关单位印发的文件（或出具的证明）、公开课（示范课）教案、讲稿等。
六、指导青年教师的证明材料，包括学校出具的证明、师徒协议书、指导计划和被指导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证明材料等。

七、参与企业技术开发和服务企业的有关证明材料由企业出具，包括开发的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技术改进所产生的效益情况等。
八、选拔条件中要求近5年承担的课题、发表的论文论著，以及开设的公开课、示范课和专题讲座的时间，指2012年7月至2017年7月。其他有关材料和活动的有效时间截至2017年12月。

九、本通知所指“以上”均含其本级。
